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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處分書 114 年度法義字第 29 號 

 

當事人：楊○勝（已歿）        

申請人：楊○文          

   

楊○勝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受臺灣高等法院 77 年度上訴字第 3296 號

及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第 1696 號刑事有罪判決，經申請平復，本

部處分如下： 

主     文  

確認楊○勝於民國 77 年 5 月 20 日至同年月 21 日所受之逮捕，以及

受臺灣高等法院 77 年度上訴字第 3296 號及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

第 1696 號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之宣告均為司法不法，並於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 

事     實 

一、 申請意旨略以：申請人楊○文主張其父楊○勝(即當事人)於 77

年 5 月 20 日參與雲林農權會遊行（520 農運）之陳情、遊行靜

坐活動，因場面混亂，農民群眾與鎮暴警察發生互相推擠、拉扯

之情況，警察遂展開驅離行為，並逮捕滋事群眾，當事人雖未參

與任何暴力行為，仍遭員警持警棍毆打，並逮捕至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城中分局(下稱城中分局)審訊後翌日釋放，其涉犯妨害公

務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 77 年度上訴字第 3296 號判決處有期

徒刑 1 年，復經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第 1696 號判決駁回上

訴確定。申請人認上開判決致當事人權益受損，遂於 113 年 9月

3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 

二、 所涉刑事有罪判決要旨 

（一）當事人於 77 年 5 月 20 日 19 時 20 分許在警政署前，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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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攻擊執勤員警、推擠並拉扯執勤警察之盾牌，被警察洪裕○

盛及陳○傑於警政署前以現行犯逮捕，並由洪員、陳員指認當

事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7 年度訴字第 1048 號判決（下稱

第一審判決），以犯當時刑法第 28 條及第 136 條第 1 項後段，

共同公然聚眾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下手實施強暴，判

處有期徒刑 1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 77 年度上訴字第 3296 號

判決（下稱第二審判決），以刑法第 136 條第 1 項之罪為多數

人始得犯之，為必要共犯，無庸適用刑法第 28 條共同正犯之

規定，撤銷原審判決，改以公然聚眾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時，下手實施強暴論處，仍處有期徒刑 1 年。末經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第 1696 號判決（下稱第三審判決）認二審判決理

由與法無違，駁回當事人等上訴而告確定。 

（二）520 農運爆發衝突之始末部分略以： 

1. 林○華係雲林農權會總幹事，以農民爭取權益為由，向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申請於 77年 5月 20日上午 10時起至同日下午 11

時止至臺北市遊行，並擬前往立法院及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

黨）中央黨部陳情抗議。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許可其申請，惟

縮減其遊行時間至同日下午 7時止，並修正其遊行路線。林○

華及雲林農權會會長李○海接獲該局核准許可遊行通知後，大

表不滿，先後提起兩次申復，表明上開修正及限制均於法無據，

屆時將按照原申請內容執行，復於同年 5 月 19 日以「雲林農

權會」名義發表強烈聲明略以：仍將依原申請路線遊行抗議，

若國民黨蓄意製造事端，阻礙遊行之進行，致發生衝突，一切

後果由國民黨負責等語，並決定遊行抗議活動由林○華擔任總

指揮，邱○泳、蕭○珍及陳○祥（原名：陳○松）為副總指揮，

李○海為總領隊，首謀公然聚眾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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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脅迫，並推由邱○泳僱用大貨車 1輛，載運大白菜沿街丟

擲以表達農民抗議之心聲。邱鴻泳即以新臺幣（下同）7,000

元之代價，僱請邱○生駕駛系爭菜車參加遊行，除要其載運大

白菜外，並囑其秘密至雲林縣二崙公墓附近撿取石頭，藏於大

白菜底下，以備於遊行過程中，與警方發生衝突時，作為攻擊

警察、激發群眾情緒之用。邱○生乃基於幫助之犯意，依囑於

同年 5 月 19 日晚間 11 時許，至上開地點撿拾石塊、磚頭及水

泥塊等建築廢料（確實重量，未經核算不詳），預藏於其貨車

上之大白菜下，翌日載運至臺北市國父紀念館參加遊行。 

2. 同年 5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40 分許，該遊行隊伍約三千餘人，

自臺北市國父紀念館出發，行進間，蕭○珍不時以擴音機攻擊

政府之農業政策，並要求李登輝總統下台。遊行隊伍至同市南

京東路與林森北路口時，本應依核准路線左轉林森北路，惟渠

等仍堅持依原申請遊行路線行進，且在蕭○珍之鼓動下，不顧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員警之警告及制止，強行衝過員警

之人牆，直行至中山北路左轉中山南路前往立法院。 

3. 同日下午 2 時 30 分許，該遊行隊伍抵達立法院時，部分群眾

藉故欲進入立法院內上廁所小便。值勤員警以已在立法院外備

有流動廁所供渠等使用為由，予以婉拒。林○華即在指揮車上

以擴音機說：「立法院是我們的，我們到裡面去放尿！」蕭裕

珍接著廣播說：「小便是人民的權利」等語，煽惑群眾對於在

立法院維持秩序之員警施強暴脅迫，群眾在林○華及蕭○珍之

煽惑下，即欲強行闖越值勤員警之人牆，先是推擠，繼則或取

自營業大貨車上、或就地取材以石頭、磚塊、水泥塊、空罐、

木棍、旗桿等物，攻擊執勤之員警。嗣值勤之員警，當場逮捕

以取自營業大貨車上之石塊攻擊之現行犯溫界興及用木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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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施暴之曾○義，群眾情緒因而高漲。此時在指揮車上之蕭

○珍、林○華、陳○祥、邱○泳，更基於犯意之聯絡，輪流以

擴音機喊叫「抓扒仔警察（台語）！」、「狼心狗肺警察！」或

「幹你娘（台語）！」等語，辱罵執勤員警，並表示警方如不

放人絕不罷休。林○華且持「雲林農權會」之會旗帶頭到立法

院正門，對執勤員警施暴，群眾隨之以石塊、磚塊、水泥塊、

木棍、旗桿及空罐等物對員警實施猛烈攻擊。 

4. 同日下午 3、4 時許，經主管警察機關多次向群眾喊話命令解

散，惟渠等仍不解散，而繼續舉行，警方乃以水柱強制驅散，

予以制止，渠等仍不遵從，復自立法院轉往中山南路、常德街

口繼續與警方對峙。期間經警察人員先後逮捕以石頭攻擊執勤

員警及以車輛阻攔鎮暴警察前進之現行犯。同日下午 5 時 30

分許，遊行群眾見無法越過鐵絲網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故轉

往徐州路至警政署，再轉往中正第一分局，要脅警方釋放被逮

捕之人犯，未能得逞，竟又以石塊、磚塊、水泥塊及鐵片等物

攻擊執勤員警，且拒不解散。至同日下午 7時許警方再以水柱

強制驅散群眾，並陸續逮捕藉機以石頭、磚塊、水泥塊及鐵片

等物攻擊執勤員警或叫罵助勢之現行犯。在驅散行動中，保安

大隊警員夏○忠發現營業大貨車上藏有石塊等攻擊武器，而司

機則早已棄車逃匿。嗣遊行群眾聚集在忠孝西路天橋下及公園

路停車場與警對峙，輪流發表演說、喊口號、唱歌。 

5. 至翌（21）日凌晨 1 時 30 分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廖○

祥以擴音機命令群眾於 5 分鐘內解散離開現場，並倒數計時，

每隔數秒命令一次，惟屆時群眾仍拒不解散，乃於當日凌晨 1

時 35 分起實施強制驅散，期間先後逮捕駕車衝向警察人牆、

在場叫囂助勢及以石頭、磚塊、鐵片等物攻擊執勤員警之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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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理     由 

一、 調查經過 

（一）因申請書未繕具權利受損之人，又申請書所附資料係「楊○勝」

之檔案，經本部於 113 年 9月 4日致電申請人確認其係為「楊

○勝」申請平復司法不法案件，並作成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 

（二）本部調閱促轉會移交本部之促轉司字第 82 號邱○生案相關調

查資料，包含 520 農運案發時監察院、國安局、內政部警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相關檔案、媒體之影像、文字報導，及請

相關人員陳述意見之調查紀錄等。 

（三）調閱本部於 112 年 2 月 17 日函請同案被告張○義於 112 年 2

月 21 日到部協助製作調查筆錄。張君於 112 年 2 月 21 日完

成調查筆錄，並當場提出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抗字第 29 號刑事

裁定影本、82 年 8 月 2 日委託許○棋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告發本件逮捕張君之警員、檢察官及歷審推事之告發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2 年 10 月 12 日北檢仁黃字第 424

95 號函、案發時張君向辯護人周○憲律師影印之警員即證人

黃○泉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質筆錄、檢察官於未知日期訊問

證人黃○泉之筆錄、回憶一九八八五二〇事件文件。 

（四）調閱本部於 112 年 5 月 2 日至國家人權博物館借閱及翻拍李

○雄律師捐贈「520 農運」案件相關資料檔案。 

（五）本部於 113 年 9 月 19 日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提供

關於當事人之國家檔案。該局於 113 年 9 月 25 日函復當事人

相關國家檔案影像。 

（六）本部於 113 年 9 月 19 日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提供當事人在監在

押檢表及前案紀錄資料，該院於 113 年 11 月 6 日函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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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分理由 

（一）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項第 2 款所稱

「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威權統治時期，

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

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1. 按「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

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

法第 9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

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

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他拘束

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

告之：二、前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認屬依本條例應

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及「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

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

事項，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 項前段、

第 3 項第 2款及第 11 條之 2 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 

2. 次按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 225 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當

指具有還原歷史真相或促進社會和解，而富有政治性法意識型

態的刑事案件。至於經普通（非軍事）法院審判之一般純粹、

無政治色彩的犯罪刑案（例如非法吸金、違反銀行法，向認應

受禁制，迄今未變），只能依循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

濟，無該條例適用餘地。最高法院藉由其法律解釋權，將德國

法制中的「政治性」納入促轉條例之「國家不法行為」內涵，

為適用促轉條例之範疇劃出外延界限。故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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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治時期，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3. 而 520 農運案件屬威權統治當局為維護其統治秩序為目的所

為之訴追，並對人民之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造成嚴重干預，有

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前經促轉會 111 年 4 月 13 日促轉司字

第 82 號決定書認定在案（該決定書第 14 至第 21 頁參照）。 

（二）當事人所受逮捕及刑事有罪判決，屬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為之追訴及審判之刑事案

件，法官於審判過程中，逕以容有瑕疵之證人指認證詞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基礎，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1. 按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是人民行使憲法所保障各項自

由權利之基礎，故該條對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設有嚴

格之條件，不僅須有法律上依據，更須踐行必要之正當法律程

序。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規定，旨在確保人民有

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訴訟制度須賦予人民足夠

的程序保障。人民於訴訟程序中所享有之聽審權，屬於前述之

程序保障之一環。就刑事訴訟而言，聽審權彰顯被告之程序主

體地位，避免被告淪為俎上魚肉，任人宰割，以保障其依正當

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聽審權之內涵包括「請求資訊權」、

「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刑事被告所享有之請求注

意權，係指法官對被告之陳述負有詳加注意之義務，因此審判

程序中，法官必須全程在場，聽取並理解被告之陳述，亦須加

以回應，亦即調查被告之辯解，並在判決理由中交代為何採信

或不採信被告之陳述，否則無從檢驗法官確實已盡前述注意義

務。即使是在威權統治時期，上述聽審權保障仍為最高法院判

決先例所肯認，有該院 48 年台上字第 1325 號刑事判決先例要



8 
 

旨：「原審未於審判期日，就上訴人否認犯罪所為有利辯解事

項與證據，予以調查，亦不於判決理由內加以論列，率行判決，

自屬於法有違。」可參。 

2. 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顯與事理有違，或與認定事實不符

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71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刑

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55 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害人

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

供述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指述被害情形尚有瑕疵，則在

此瑕疵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最

高法院 61 年台上字第 3099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依司法

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文，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

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

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

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 

3. 復按 71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2 條第 1 項規

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

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此為法官及檢察官所負之「客

觀性義務」，無論被告是否自行提出有利自己之陳述或證據，

法官及檢察官原本就有義務加以注意。 

4. 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必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

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4913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

然證據之本身如對於待證事實不足為供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



9 
 

仍採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自與採證法則有

違（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4022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5.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苟積

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最高法院 29 年度上字第 3105 號、30 年度上字第 816

號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71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

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且按同法第 156 條第 3 項：「被告未經

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

罪行。」是以，「無罪推定原則」乃法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之基

礎原則，其內涵為被告在法律上被證明有罪之前，應推定為無

罪。被告毋庸積極提出對自身不利之證據，尤其禁止國家挾其

與被告地位不對等之優勢，不擇手段強迫被告違反其意志而證

明自己犯罪，此即「不自證己罪原則」。 

6. 查當事人 77 年 5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

稱市刑大）偵二隊製作之偵訊筆錄記載：「問：你於何時何地

參加農民集會遊行？答：我是於今(20)日下午約 3 時許，在臺

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參加農民權益促進會遊行抗議陳情活

動。……問：你於何時在何處因何故被警方人員帶到本隊來？

答：我是於今(20)日下午 7 時 20 分在忠孝西路城中分局前因

參加遊行抗議群眾攻打城中分局及警方執勤人員被帶來貴隊

的。問：你如何攻打城中分局及執勤之警察人員？答：參加農

權會遊行抗議活動之群眾以石塊木棍等物攻打城中分局及執

勤之警察人員，我沒有拿石塊，我是在群眾中推擠拉扯警察的

盾牌。問：值勤之警察人員多人受傷是否你打傷的？答：我只

有以手推擠拉而已，警察人員受傷是其他群眾以石塊木棍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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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警方所扣案證物之石塊、木棍等物是否為你攜帶

的？答：是其他參加遊行抗議活動之群眾所攜帶的。」本件依

目前卷證資料雖無法查得當時當事人被捕之實際情況，惟根據

監察院就「五二 O 農民走上台北街頭爭取權益，引發警民嚴

重衝突，造成流血不幸事件，主管機關有無違失一案」所撰之

調查報告，調查事實叁、引發警民衝突經過情形：「……五、

十八時三十分左右向忠孝西路前進之群眾到城中分局前，有人

以石頭丟向城中分局，……至十九時左右，……群眾在一陣叫

罵聲中與警方僵持，在忠孝西路與公園路上相互追逐，打來打

去，零星衝突不斷，……此第二波主動出擊驅散民眾，並逮捕

多名民眾至城中分局……」可知申請人所陳尚非全屬虛妄。 

7. 復查，第一審判決理由係以當事人於市刑大偵二隊製作之偵訊

筆錄中自白及證人洪○盛警員、陳○傑警員容有瑕疵之指證作

為認定當事人有罪之主要證據。惟當事人已於偵訊筆錄中否認

其有以石塊或木棍攻擊執勤之警方，僅有以手推擠拉。本件依

現有資料雖無法確認法官是否未對當事人否認之抗辯進行調

查，然依前開規定，法官負有發見真實之澄清義務與客觀性義

務，即便當事人為不利自己之陳述，法官亦不受其拘束，並應

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是以，第一審判決理由未

具體交代不採納當事人否認犯罪之理由，致難以檢驗法官是否

確實已盡前述注意義務，再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該事實下，

即逕為不利當事人之認定。且第一審判決理由中對當事人否認

犯罪僅以「要屬飾卸之詞，顯無可採」等語帶過，本判決容有

侵害當事人享有之請求注意權，未能盡到客觀性義務及澄清義

務，而與憲法第 8 條、第 16 條規定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

平審判原則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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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又據本部查得同案被告張○義於本部調查時陳稱：法院開庭時，

指證警察早已安排在旁聽席待命，手上拿著被告照片及指證教

戰小抄，法官叫 1 位被告上前，便由 1 位警察指認，以此方式

審理約 5、60 位後，律師團抗議，便改為一次 5位被告上前，

再叫警察指認，之後的警察便不敢再繼續指認等語（本部 112

年 2 月 21 日調查筆錄參照）。同案被告潘○清於本部調查時

亦陳稱：法院開庭時曾目睹指證警察腋下皆夾著牛皮紙袋，以

及資料袋被律師團搶過來並聲明退庭抗議等語（本部 112 年 5

月 3 日調查筆錄參照）。雖開庭當日指認程序之情形，因本件

所有審級法院之案卷，均已逾保存年限銷毀而難以查考，但觀

諸當時報章媒體如《關懷》雜誌 1988 年 10 月出版第 68 期第

18 至 22 頁，〈「五二〇」事件調查庭審理實況〉、〈你丟我

搶跑跳碰－警員攜筆錄照片作證〉、〈削髮剃鬚更白衣－聯合

抵制警方按圖指認〉3篇文章皆提及當時法庭指認之狀況，且

互核一致，是同案被告等上開所述尚非憑空捏造。再斟酌法務

部調查局 77 年 7 月 18 日保防情報移文單「台北地院開庭審

理五二〇暴力事件案」提及：「……（三）十一時四十五分，

陳○扁律師又抗議法院提供資料給出庭作證之警員，以便指認

被告，致旁聽群眾起鬨，尚○梅乃搶奪警員手中資料（警方訊

問筆錄及被告相片影本），律師團亦退庭抗議，推事不理仍繼

續審理，至下午二時結束庭訊，休息半小時。」可見作證員警

之指認程序容有瑕疵。另依本部向國家人權博物館調閱李○雄

律師捐贈 520 農運案件相關資料中，亦發現本件證人洪○盛有

公文袋一份，除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證人傳票通知其於 77

年 7 月 18 日到庭外，確有警方訊問筆錄及本件當事人相片影

本附後，是亦可證容有指認瑕疵之情事。則法院據此有瑕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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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逕為認定當事人有罪之證據，亦容有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係屬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項應予平復之司法不法，而應於促轉

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 

9. 又本件當事人於 77 年 5 月 20 至同年月 21 日所受之逮捕，與

前開刑事案件之追訴、審判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與該司法

不法部分具有延續性，故由整體案情觀之，當同予認定屬司法

不法，應予以平復。 

三、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有理由，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項、第

3 項第 2 款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

織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2 1 日 

 

 

 

部 長 鄭 銘 謙  


